
八、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税负担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不

相适应。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显

著增加，1991 年与 1978 年相比，农民人均

纯收入增长了 3 倍多。农业税负担率却由

1957 年的 11.6% 、1961 年的 9.3% ，降到

1991 年的 2.4% 左右。同时，由于农业生产

条件的改善和计税土地的增减变化，农业税

未作相应调整，使税负在作物、地区之间都

不平衡。分作物看，粮食作物的税负重于经

济作物，全国平均粮田负担率为 3.2% ，经

济作物负担率为 2.9% ；分地区看，新商品

粮产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快，税负低于全国水

平。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应适当调整

农业税负担，以解决农村由于长期稳定负担

出现的矛盾。

（二）农林特产农业税税负偏低。1991

年全国农林特产农业税实际税负约 2.5% ，

有的重点产区如广东、江苏两省，平均税负

仅 0.58% 和 0.97% ，与国务院的不得低于

5% 的规定还有较大差距。农林特产农业税

负担偏低的原因，主要是减免面偏宽，有的

甚至将减免审批权下放到县。

（三）耕地占用税减免面偏宽，拖欠税额

较大。主要原因是行政干预太多，对乱占滥

用耕地制约不力所致。

（四）契税征收工作跟不上形势。随着改

革开放的深入，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房地

产业实行房屋商品化和住房制度改革，国有

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和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转

让，房地产交易规模日益扩大，房地产的权

属变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国营

和集体单位购买房屋如何恢复征收契税和对

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如何征收契税

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财政部农税局供稿，柳国钦、王淑花

执 笔）

关 税

关税是我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保护

国内民族工业的工具，也是国家调节进出口

贸易，聚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1991 年征

收关税 189.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08% ；同

时海关代征各种税收 149.1亿元，比上年增

长 21.89% 。关税由海关组织征收和进行征

收管理，财政部参与关税政策和关税制度的

研究和制定工作。

1991 年的关税工作，是在“七五”期间关

税进行重大改革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作了较

大的调整和改革。其主要内容是：

一、改革关税制度，采用《商品名称及

编码协调制度》，修订了《海关进出口税则》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简称《协

调制度》，英文缩写为 H .S.）是一部由海关

合作理事会制定的，采用六位数编码，可供

海关税则、统计、国际贸易管理、信息、运

输等方面使用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制

度。这个制度是在原《海关合作理事会商品

分类目录》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它将国际

贸易中的商品分为21类、97章、1 241个名

目、5 019 个独立的商品组，每个商品名目

和商品组都按一定的规律和顺序用数字编

码，以便于检索和统计。

我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的商品分类目

录是 1985 年公布实施的，它是以原《海关合

作理事会商品分类目录》为基础，同时结合

中国进出口商品的实际情况编排的，以四位

数为基本编码，共分21类，99章，2 102 个

税号，其中有 1 091 个税号是中国加列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科学技术不断

进步，工农业生产水平日益提高，对外经济

贸易进一步扩大，进出口商品结构有了较大

的变化，上述《海关进出口税则》商品分类

目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情况。并且由于我

国海关统计采用的是《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作为分类目录，这就使得税则和统计因使用

的商品分类目录的结构体系不同而缺少可比

性，影响了统计分析的质量和数据的利用

率，从而给制订关税政策等经济决策带来困

难。此外，在我国申请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

定缔约国席位的过程中，也需要以《协调制

度》目录的数据作为关税减让谈判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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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国于 1991 年 11 月 1 日对外公布了

《海关进出口税则》向《协调制度》转换后的

新税则，并定于 1992 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

采用《协调制度》目录编制的新的《海

关进出口税则》，共分 21 类，97 章，并在

《协调制度》目录 5 019 个税目的基础上，根

据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的需要和我国外贸进出

口的实际情况，结合外贸许可证商品管理和

海关统计业务的要求，增加了我国自己的

1 231 个子目，其中包括体现国家产业政策

和关税政策的商品，国家需要控制或者限制

进口的商品，近几年来进口量较大的商品和

一些新技术产品，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比重

较大需要进行统计的商品，以及实行许可证

管理并且范围明确、技术上能够区分的商品

等等。这就使得新的《海关进出口税则》成

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上有较大可比

性的重要关税法规。

我国新的《海关进出口税则》实施后，

海关统计、许可证管理方面也同步采用《协

调制度》目录，这就使海关管理与外贸管理

协调一致，增强了管理上的科学性与规范

性，为国家外贸进出口的宏观管理，为各产

业部门的宏观调控和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更

加及时、准确的信息资料，也为国际海关、

国际经贸谈判和交流带来极大的方便，对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贸

易，尽早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合法地

位，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完善现行法规，修改行邮物品进口

税办法

行邮物品进口税，是海关对入境旅客行

李物品、个人邮递物品以及其他个人进口自

用物品征收进口税的简称。我国行邮物品进

口税产生于 1962 年，1978 年又重新做了重

大修改，将个人携带入境的物品和邮递物品

征收的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合二为一，统

征“进口税”，不再按照关税和国内税的规定

纳税。这样，改变了以前对每一件应税个人

物品分税种、分税率，分别计税的办法，进

一步简化了计征手续。

为了进一步完善进口税的征收办法，照

顾个人进口自用物品的合理需要，方便旅客

进出境，以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及《行政诉

讼法》的实施，海关总署根据《海关法》和

《海关进出口关税条例》中的有关规定，于

1991 年 3 月 5 日重新制定发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关于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

递物品征收进口税办法》，并于 1991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新的《进口税办法》规定，准许应税进

口的旅客行李物品、个人邮递物品以及其他

个人自用物品，除了另有规定的以外，都应

当由海关按照《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

品的进口税税率表》征收进口税。税率的调

整，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确定。

三、规范完税价格，强化估价征税制度

海关征税估价制度一般是指海关根据国

家税法制定的估价准则，对进口货物的申报

价格进行审核，估定其完税价格，并凭以计

征进出口关税的制度。

为了保证关税的有效运行，保障国家财

政收入，维护正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制止

低报、瞒报价格偷逃关税的情况发生，我国

海关根据《海关进出口关税条例》的规定，

参照关贸总协定制定的估价法规，于 1991 年

4 月 3 日制定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关于进口货物实行海关估价的规定》，并于同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按照规定，对进口商品遇有以下四种情

况时，海关可以实行估价征税：申报价格明

显低于其他单位进口的大量成交的相同或类

似货物的价格，而又不能提供合法证据和正

当理由的；申报价格明显低于海关掌握的相

同或类似货物的国际市场上正常供货的价

格，而又不能提供合法证据和正当理由的；

海关掌握资料证明买卖双方有特殊经济关系

的；遇有其他特殊成交情况，海关认为需要

估价的。

对进口货物估价时，海关可依照以下五

种估价方法顺序使用：进口货物在出口国市

场上公开成交的价格；进口货物在出口国市

场上的相同或类似货物的公开成交价格；进

口货物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同或类似货物的公

开成交价格；进口货物在国际市场上批发价

格扣除合理的税、费和利润后的价格；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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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他合理方法估定的价格。只有当第一种

估价方法无法实施时，才可采用第二种方

法，依次类推。

四、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及时调整部分

商品的关税税率

为适应国家产业政策和外贸体制改革的

需要，充分发挥关税在我国国民经济和对外

经济贸易活动中的调节作用，并为尽早恢复

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谈判创造条

件，一年来，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研究

决定，共调整了 69 个税号商品的关税税率，

其中属于调整进口关税税率的有 55 个商品，

调整出 口关税税率的有 14 个商品。

在调整进口关税税率的商品中，有43 个

税号的商品是调低进口税率。这些调低进口

税率的商品中，主要是为了贯彻国家向农业

倾斜的产业政策，支持农业生产发展的农用

物资，如化肥、农药等；也有的是我国产量

较小、缺口较大，为了满足工业生产的需

要，鼓励适度进口的某些原材料，如聚乙

稀、合成橡胶等；还有的是属于原材料税率

高、制成品税率相对较低，为了解决不合理

的税率倒挂问题而调低了税率的商品，如二

醋酸纤维素、玉石、农药用化工原料中间体

等。调高进口税率的有 12 个税号的商品，主

要是国内已能生产，需要适当保护的商品，

如焊管等；也有的是为了解决税率倒挂而调

高了税率的商品，如二醋酸纤维丝束等。

在调整出口关税税率的 14 个税号的商品

中，主要是根据产品国内供需矛盾缓解和国

际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的实际情况，为了有

利于国内工业生产，鼓励出口创汇而调低了

出口关税税率，这些商品是锰铁、磷、铅精

矿、铝材、铅等。

五、借鉴外国经验，在我国建立保税区

我国保税区类似国际 上的自由贸易区或

自由港。它是在我国境内辟出一块易于管理

的区域，以与外界隔离的全封闭方式，在海

关监控管理下进行存放和加工保税货物的特

定区域。

我国最早提出建立保税区的设想是在

1984 年。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

过长时间研究论证和实地考察以后，国务院

于 1990 年2 月决定在上海浦东外高桥建立我

国第一个保税区，规划面积 10 平方公里，一

期开发 3.28 平方公里。同年 9 月 8 日海关总

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 上海外

高桥保税区货物、运输工具和个人携带物品

的管理办法》。1991 年 5 月 12 日和 28 日，

经国务院批准又在我国北部地区的天津港和

南部地区的深圳沙头角、福田，建立了面积

分别为 1.2 和 0.2、1.35 平方公里的保税区。

同年 8月 29 日海关总署颁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天津海关对进出天津港保税区货物、物

品和运输工具的监管实施细则》。

我国建立保税区主要是创造完善的投

资、运营环境，开展为出口贸易服务的加工

整理、包装、运输、仓储、商品展出和转口

贸易，以扩大对外贸易，拓展转口贸易、过

境贸易和加工出口，并促其逐步发展成为一

个同国际市场紧密联系、按照国际惯例运

行、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区性质的特定

区域。保税区享有比开放区、经济特区更加

优惠，管理手续更为简便的政策。

在我国建立保税区，并按照国际惯例运

行管理，对于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吸引外

资，引进国外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扩大转口贸易都具有积极

的意义，已成为继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

新的经济领域之一。保税区作为我国对外开

放的新的窗口，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一些

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保税区的功能和管理

的措施也有待加强。

六、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优化技术引进

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制定实施关税优惠政策，是发挥关税宏

观经济调控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继续

推进“火炬”计划的实施，加快高新技术产业

的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在我国建立了 27 个

高新技术产业开放区，作为发展我国高新技

术产业的重要基地，并从 1991 年 3 月 6 日起

实行以下关税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企业为生

产出口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免征关

税；经海关批准，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在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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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保税仓库和保税工厂，海关按照进料加

工的有关规定，以实际加工出口数量，免征

关税；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除国

家限制出口的或者另有规定的产品以外，都

免征出口关税。

为纠正近几年来技术引进中出现的重设

备硬件，轻技术软件以及重复引进等不合理

现象，实行合理的技术引进导向，优化引进

结构，1991 年 10 月 25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员会、海关总署、财政部、国家税务局，根

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进出口工作有关问

题的批复的精神》，制定了《关于运用税收优

惠推动技术引进结构优化的暂行规定》，在

1991 年至 1995 年期间，对于现有企业为引

进国家鼓励发展的新技术以生产新产品或改

进原有产品而引进的产品开发、设计、制

造、工艺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软件，以

及为消化上述引进技术软件而必须随附进口

的机器、仪器设备等硬件，并有技术许可合

同、顾问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的，实行

以下的关税优惠政策：1、免征软件的进口关

税；2、进口硬件部分价值占软、硬件合计进

口总值的 33% 及以下的，免征硬件部分的进

口关税；3、进口硬件部分价值占软、硬件合

计进口总值的 33% 以上至 50% 的，其硬件

部分进口关税减按法定税率的三分之一计

征；4、进口硬件部分价值占软、硬件合计进

口总值的 50% 以上的，其硬件部分进口关税

减按法定税率的二分之一计征。

（财政部税政 司供稿，赵 杰、李 毅、

于红卫执 笔）

工业、交通企业财务

一、1991 年工交企业基本情况

1991 年，经济领域继续深入开展治理整

顿，各项宏观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工业生

产稳定增长，产品结构有所调整，生产构成

有所变化，随着销售的逐步好转，产品积压

开始缓解，经济效益从低谷开始爬坡，但长

期以来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仍然制约着整

个工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一）全国工业生产概况。

1991年，全国工业企业共完成工业总产

值 28 2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5% ，这是

治理整顿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其中，轻工

业增长14.6% ，重工业增长 14.4% 。

从预算内工业生产企业的情况来看，全

年 产 值 11 732.75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10.3% ，其中，中央工业增长 13.6% ，地方

工业增长 8.9% 。工业产品销售情况也明显

好转，全年销售收入 11 399.36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9.6% ，其中，重工业产品销售增长

24% ，轻工业产品销售增长 10.1% ，重工业

销售高于轻工业近 14 个百分点。但经济效益

情况仍然不好，主要表现在：第一，实现利

润下降，盈利水平仍很低。1991 年，全国预

算内工业生产企业实现利润 235.9 亿元，比

上年下降 6.7% ，其中，中央工业利润虽然

增加 3.9 倍，但是地方工业利润下降了

13.5% 。第二，企业亏损额居高不下。1991

年，全国工业生产企业亏损 10 811 户，虽比

上年减少 921 户，下降 7.9% ，但亏损额比

上年增加了 7.7% 。其中，中央工业增亏

12.7% ；地方工业增亏2.7% 。第三，物质消

耗依然偏高，产品成本继续超支。据统计，

105 项主要原材料、燃料消耗指标有 55 项比

上年上升，占 52.4% ；产品成本在前两年超

支 22.4% 的基础 上又超支 5.0% ，销售成本

率高达 84.7% ，比上年高出 1.19 个百分点。

第四，由于实行限产压库，产成品资金占用

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中央工业和电力、煤

炭、石油、石化四大行业产成品资金占用仍

然上升。

（二）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概况。

1991 年，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事业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全年新建铁路 807.3 公

里，建设铁路复线 323.1公里，建设电气化

铁路 849 公里；新造机车 716 台，新造客车

1 674 辆，新造货车（含吊车）18 509 辆；完

成铁路货运量 14.79 亿吨，比上年增长

1.2% 。全国新建公路 2 195 公里，新建沿海

港口泊位 39 个，新增船舶 892 艘 68.2 万载

重吨；港口完成吞吐量 7.78 亿吨，比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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